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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观察 

● 医药反腐合规专题（三）医药企业需重视招采信用评价，严防经销商“穿透责任” 

 

监管动向 

● 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药物发明专利权属案 

●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7部门制定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指导

意见》 

● 国家医疗保障局印发《短缺药品价格的风险管理操作指引》 

● 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公开征求《医药代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 

● 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放射检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 

●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发布《细胞治疗产品临床药理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 

 

行业动态 

● 羚锐制药拟收购银谷制药100%股权 

● 博锐生物与优时比达成战略合作 

● 绿叶制药小细胞肺癌创新药赞必佳®（注射用芦比替定）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上市

批准 

● 益普生罕见病治疗药物奥德昔巴特胶囊在华获批 

● 映恩生物与GSK达成独家授权协议，共同推进新型抗体偶联药物（DB-1324）研发 

●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首次发现一系列与肠道炎症相关的肠道微生物标志物 

● 和黄医药与信达生物宣布爱优特®(呋喹替尼) 联合达伯舒® (信迪利单抗注射液) 获中国

国家药监局附条件批准用于治疗晚期子宫内膜癌 

● 复宏汉霖H药 汉斯状®获批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新适应症 

● 默沙东注射用亚胺西瑞在华获批 

● 全国首个跨国药企生物制剂原料药项目落地北京亦庄 

● 云南白药拟与中银证券子公司共同设立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基金  

● 辉瑞与华润医药商业达成战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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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1月24日，湖北省药械集采平台发布了一则重要公告，披露某A股上市企业——上海XXX医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K公司”）领取关于医药价格和招采失信行为等级评定结果的告知函。

据报道，K公司后续回应称“公司出现在湖北药械集采平台的医药价格和招采失信行为等级评定结果告

知函中，是因为经销商自作主张的不合规行为导致，与公司的经营策略无关，公司管理层已协商讨论认

定不会对公司招标和销售产生不良影响，且公司已经停止与涉事经销商的合作关系”1。这一公告的发

布和K公司的回应，再次将医药行业的反腐合规问题推向了风口浪尖，尤其K公司因经销商的商业贿赂行

为而遭受招采失信的连带责任，引发了业界广泛关注。此类事件并非个例，近年来，多地药品与医疗器

械生产厂商（以下简称“医药企业”）因经销商违规行为而遭受信用损失，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招标和销

售。因此，医药企业必须高度重视招采信用评价制度，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经销商的“穿透责任”。 

一、医药招采信用评价制度要点  

1. 出台背景与相关法律规定 

医药领域的回扣、垄断控销等行为长期存在，导致药品和医用耗材价格虚高，医疗费用快速增长，

医保基金流失严重。为应对这一严峻形势，国家医疗保障局于2020年8月发布了《关于建立医药价格和

招采信用评价制度的指导意见》，正式确立了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的基本框架。 

随后，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发布了《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的操作规范

（2020版）》，进一步细化了信用评价工作的具体规则。此后，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陆续推动实

施该制度，以加强医药行业的合规监管。 

2023年11月，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再次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工作的通

知》，指出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在营造公平公正医药采购交易环境、推动医药企业诚信经营等方面发挥了

立方观察 

医药反腐合规专题（三） 

医药企业需重视招采信用评价，严防经销商“穿透责任” 

作者：胡俊 

1. 来源：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89034953976601992&wfr=spider&for=pc，最后访问日期：2024

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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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作用，但也存在向生产企业穿透不到位、失信处置不及时等问题。为此，要求从强化责任担当、加

强向生产企业穿透、加大信息披露力度、拓展评定结果应用等方面进一步压实责任、强化制度落实。 

2. 制度核心要点 

医药招采信用评价制度主要包括主动承诺、信息采集、信用评级、分级处置、信用修复等核心内

容。 

主动承诺：医药企业在参加药品或医用耗材集中采购时，需向集中采购机构提交书面承诺，承诺建

立合规审查制度，杜绝失信行为，并规范员工或委托代理企业的销售行为。这一承诺是医药招采信用评

价制度的基础。 

信息采集：省级集中采购机构负责记录医药企业的失信信息。这些信息来源于医药企业的主动报告

和省级集中采购机构的采集。医药企业应主动及时向失信行为发生地的省级集中采购机构报告失信信

息。 

信用评级：省级集中采购机构根据失信行为的性质、情节、时效、影响等因素，将医药企业的失信

情况评定为一般、中等、严重、特别严重四个等级。信用评级每季度动态更新，以确保评价的及时性和

准确性。 

分级处置：根据信用评级结果，省级集中采购机构将采取不同的处置措施。对于失信等级为“一

般”的企业，给予书面提醒告诫；对于“中等”等级的企业，除提醒告诫外，还会在平台信息中标注信

用评级结果，并在医疗机构下单时提示失信风险；对于“严重”等级的企业，将限制或中止其涉案药品

或医用耗材的挂网、投标或配送资格，对于“特别严重”等级的企业，将限制或中止其全部药品或医用

耗材的挂网、投标或配送资格，并定期向社会公开披露评级结果和相关信息。 

信用修复：医药企业被认定失信等级后，可以进行信用修复。信用修复分为自动修复和主动修复两

种。自动修复是指失信行为时间超过3年后，失信信息不再作为信用评级的依据。主动修复则包括终止

失信行为、对涉案员工或委托代理企业采取规范措施、公开发布致歉声明、提交合规整改报告等。 

二、经销商“穿透责任”及其对医药企业的影响  

经销商作为医药企业与医疗机构之间的桥梁，其行为直接关系到医药企业的信用和市场竞争力。然

而，一些经销商为了获取更多的销售机会和利润，不惜采取商业贿赂等违规行为，另一方面，一些医药

企业则试图利用经销商作为间接实施某些违规行为的“工具”，以达到隔离合规风险的目的。这些行为

不仅损害了医疗机构的利益，也严重破坏了医药行业的公平竞争秩序。 

根据《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的操作规范（2020版）》，医药企业需承诺对于其员工或委托代理

企业实施的失信行为承担相应失信违约责任。这意味着，如果经销商实施商业贿赂等失信行为并使医药

企业获益，其责任很可能将穿透至医药企业，使其承担连带风险。 

为了将评级处置加强向生产企业穿透，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于2023年11月17发布的《关于加强和

改进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工作的通知》，要求压实药品耗材生产企业公平合法诚信经营、维护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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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秩序的第一责任，对案源已明确具体产品的评级处置，必须穿透到该产品的生产企业；对案源未明

确具体产品的，应通过配送企业和医疗机构的举证追溯至具体产品及其生产企业。仅对配送企业进行处

置，无法穿透至生产企业，以及按规定不纳入价格招采信用评价制度的案源，处置意见需经省级医疗保

障局复核同意后办结。由此可见，监管机构日益重视医药企业作为第一责任人的主体责任，并且试图通

过加强精准打击和源头追溯，强化复核和监督机制，以确保处置意见的准确性和合规性，实现医药购销

领域全链条的信用评价与追责。 

K公司因经销商的商业贿赂行为而遭受招采失信的连带责任，不仅影响了K公司的招标和销售，也损

害了其品牌形象和市场声誉。K公司虽然及时中止了与涉事经销商的合作关系，并声称该事件与公司的

经营策略无关，但已经无法挽回因失信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类似的事件在医药行业并不罕见。一些医

药企业因经销商的违规行为而遭受信用损失，被限制或中止产品挂网、投标或配送资格。这些措施不仅

限制了医药企业的市场拓展能力，也降低了其市场竞争力。因此，医药企业必须高度重视经销商的合规

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其违规行为带来的合规风险。 

三、医药企业如何防范经销商“穿透责任”  

为了有效防范经销商的“穿透责任”，笔者建议医药企业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经销商合规管理： 

1. 加强对经销商的尽职调查 

在与经销商合作前，医药企业应对其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这包括对经销商的主体审查、关联关系

调查以及反贿赂合规内控机制等方面的审查。通过尽职调查，医药企业可以了解经销商的合规内控情

况、财税状况、信用记录、处罚情况等信息，从而评估其合规风险和合作潜力。 

2. 要求经销商建立合规内控制度 

医药购销领域的合规制度是构建系统化反腐败治理的关键。医药企业在做好自身合规内控制度的同

时，应当要求经销商建立与自身合规要求相适应的合规内控制度。这包括营销推广合规制度、财务合规

制度、销售合规制度等，以确保双方业务活动的合法性和合规性。 

3. 加强协议约束和赔偿责任 

医药企业应与经销商签订反商业贿赂、反垄断等协议，或在业务协议中包含反腐败、合规承诺等条

款。这些协议和条款应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以及违约责任和赔偿机制。一旦发生违规行为，医药企

业可以依据协议追究经销商的责任，启动解约以及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4. 加强培训和合规宣传 

医药企业应通过内部培训、专家讲座、专题研讨等方式，加强员工和经销商的合规意识。培训内容

可以包括法律法规、合规政策、案例分析等，以提高员工和经销商对合规重要性的认识和理解。同时，

医药企业还可以通过合规宣传册和海报、经销商合规政策工具包、经销商合规手册等方式，向经销商传

递合规理念和要求，引导其建立合规内控机制并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合规政策。 

5. 加强调查审计和合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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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经销商的合作过程中，医药企业应保留自行或委托第三方进行合规审计的权利。通过调查审

计，医药企业可以了解经销商的合规情况，及时发现和纠正违规行为。同时，医药企业还应建立合规监

督机制，对经销商的合规行为进行持续监督和管理。这包括定期审查经销商的合规报告、开展现场检查

等方式，以确保经销商始终遵守法律法规和合规政策。 

6. 留存合规痕迹和证据 

在合规管理中，医药企业应注重留存合规痕迹和证据。这包括与经销商的沟通记录、合同文件、审

计报告等。这些痕迹和证据可以作为医药企业在面临监管问询或者调查时“自证清白”的有利证明，有

助于维护企业自身的合法权益。 

四、结论  

随着医药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的不断完善，医药企业必须高度重视经销商合规

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经销商的“穿透责任”。通过加强对经销商的尽职调查、要求建立合规内控制

度、加强协议约束和赔偿责任、加强培训和合规宣传、加强调查审计和合规监督以及留存合规痕迹和证

据等措施，医药企业可以构建全面的经销商合规监管体系，降低因经销商违规行为带来的风险，从而不

断提升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为医药行业的健康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相关阅读 

● 医药反腐合规专题（二）医药企业赞助、资助和捐赠项目中的商业贿赂合规风险及其管控要点 

● 医药反腐合规专题（一）医药企业如何有效管控“讲课费”合规风险 

胡俊 

立方律师事务所 高级顾问 

junhu@lifanglaw.com 

胡俊律师曾在大型跨国企业和国内领先的律师事务所拥有超过十八年的工作经验，曾担任瑞士诺华公司

（Novartis）的法律顾问、美国美敦力公司（Medtronic）的高级法律顾问、英国利洁时公司（Reckitt）的高

级法律顾问和美国辉瑞公司（Pfizer）的合规总监。胡俊律师的主要业务领域包括企业合规、知识产权、公司

商事和诉讼仲裁。 

https://mp.weixin.qq.com/s/HxyM-yQSJEQiFDttEqY5Ng
https://mp.weixin.qq.com/s/OijgArH0h41tzipvirgAY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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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药物发明专利权属案 

2024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深圳市臻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臻某公司）与被上诉人深圳市瑞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某公司）、一审第三人胡某发明专利

权权属纠纷一案。 

该案核心争议在于名称为“一种mRNA（信使核糖核酸）剂型的骨关节炎药物制剂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的发明专利权的归属。原告臻某公司认为涉案专利属于胡某在臻某公司的职务发明，遂向法院提起诉

讼，请求确认涉案专利归其所有。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臻某公司的诉讼请求。臻某

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除了本案的发明专利权权属纠纷，双方还有其他两起关联诉讼案件：一起是臻某公司诉瑞某公司、胡某

侵害技术秘密纠纷一案，目前在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二审审理中；另一起是臻某公司的投资人诉

胡某合同纠纷案，目前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申请再审进行审查中。 

合议庭在查明事实证据的基础上，当庭促成各方当事人达成全面和解，一揽子解决了包括本案在内的三

起诉讼。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7部门制定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指导意见》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7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指导意见》。

《指导原则》指出，到2025年底，各紧密型医联体（含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实现医联体内医疗

机构间全部项目互认，各地市域内医疗机构间互认项目超过200项。到2027年底，各省域内医疗机构间

互认项目超过300项；京津冀、长三角、成渝等区域内医疗机构互认项目数超过200项。到2030年，全国

互认工作机制进一步健全完善，检查检验同质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结果互通共享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实

现常见检查检验结果跨区域、跨医疗机构共享互认。 

来源：医政司 

监管动向 
2024.12 

https://mp.weixin.qq.com/s/6g6PCe-5AS8EIVX49oJ_Jw
http://www.nhc.gov.cn/yzygj/s7657/202411/630b0c398fd848f0a2ea68c9b030197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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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医疗保障局印发《短缺药品价格的风险管理操作指引》 

近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关于印发《短缺药品价格的风险管理操作指引》的通知。《操作指引》共分

为总则、价格风险防范、价格风险发现、价格风险应对、优化服务管理、附则六部分共31条。主要思路

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1. 明确适用范围，强调保供优先；2. 坚持市场定价，优化直接挂网；3. 

预防处置结合，分类管理风险；4. 压实首涨负责，加强协同联动。 

来源：国家医疗保障局 

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公开征求《医药代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 

近日，为规范医药代表从业行为，有序合规开展药品学术推广活动，国家药监局牵头组织对《医药代表

备案管理办法（试行）》进行修订，经征求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医保局、国

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等六部门意见，形成《医药代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截止日期为2024年12月13日。 

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放射检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 

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公告：为贯彻落实《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方案》，推进全国医疗服务价格

项目规范编制工作，按照“成熟一批、发布一批”的工作思路，国家医保局组织编制了《放射检查类医

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参考2023年版医疗服务项目技术规范，将现行放射检查类价格项

目映射整合为26项，供各省医保局参考，结合实际做好对接落实，制定全省统一的价格基准，由具有价

格管理权限的统筹地区对照全省价格基准，上下浮动确定实际执行的价格水平。 

来源：国家医疗保障局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发布《细胞治疗产品临床药理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 

近日，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发布实施《细胞治疗产品临床药理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

《指导原则》是在已发布的《细胞治疗产品研究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试行）》、《免疫细胞治疗产品

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试行）》和《人源性干细胞及其衍生细胞治疗产品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试

行）》基础上编撰，同时参考《创新药临床药理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相关内容，主要对细胞治疗产品

临床药理学研究关键技术、研究内容及评价标准予以具体阐述。 

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https://www.nhsa.gov.cn/art/2024/11/27/art_105_14883.html
https://www.nmpa.gov.cn/xxgk/zhqyj/zhqyjyp/20241128152012197.html
https://www.nhsa.gov.cn/art/2024/11/25/art_201_14760.html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6eda537828949a51a4a56e341423f7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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羚锐制药拟收购银谷制药100%股权 

2024年12月4日羚锐制药公告称，公司与银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王文军签订收购意向书，各方就股权

收购事宜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100%的股权。 

据初步评估，银谷制药综合估值暂定为不超过7.82亿元。银谷制药其他股东已向银谷集团授权，同意银

谷集团代表其对外洽谈股权转让事宜。 

来源：上海证券报 

博锐生物与优时比达成战略合作 

近日，优时比中国与浙江博锐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就比奇珠单抗（商品名：倍捷乐®）在中国市场的商业

推广签署合作协议。比奇珠单抗已于2024年7月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用于治疗

常规疗法效果不佳或不耐受的活动性强直性脊柱炎（AS）成人患者，并于9月获批用于治疗放射学阴性

中轴型脊柱关节炎（nr-axSpA）成人患者。 

来源：博锐Bioray 

绿叶制药小细胞肺癌创新药赞必佳®（注射用芦比替定）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上市批准 

近日，绿叶制药集团宣布，创新药注射用芦比替定(赞必佳®, Zepzelca®)作为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的

品种，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上市批准，适用于治疗含铂化疗中或化疗后疾病进展的转移性小细胞

肺癌（SCLC）成人患者。 

赞必佳®是一种选择性的致癌基因转录抑制剂，在抑制肿瘤基因转录、导致肿瘤细胞凋亡的同时，还可

调节肿瘤微环境，进一步发挥抗肿瘤作用。该产品于2020年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附

条件批准。 

来源：绿叶制药 

行业动态 
2024.12 

https://paper.cnstock.com/html/2024-12/05/content_2002346.htm#:~:text=12%E6%9C%884%E6%97%A5%E6%99%9A%EF%BC%8C%E7%BE%9A%E9%94%90%E5%88%B6%E8%8D%AF%E5%85%AC%E5%91%8A%E7%A7%B0%EF%BC%8C%E5%85%AC%E5%8F%B8%E4%B8%8E%E9%93%B6%E8%B0%B7%E6%8E%A7%E8%82%A1%E9%9B%86%E5%9B
https://mp.weixin.qq.com/s/FAsFVBq_kXdxRy8tmioNnQ
https://mp.weixin.qq.com/s/ft29ZtLeiIcnj-nDXIfny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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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普生罕见病治疗药物奥德昔巴特胶囊在华获批 

2024年12月4日，益普生宣布BYLVAY, Odevixibat capsules（中文：蓓尔唯，奥德昔巴特胶囊）于12月

1日经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批准，用于治疗≥6月龄的进行性家族性肝内胆汁淤积症（PFIC）患

者的瘙痒。此前，在先行先试政策下，奥德昔巴特在海南博鳌乐城医疗特区先行落地。 

奥德昔巴特是全球治疗进行性家族性肝内胆汁淤积症的靶向药，2021年经欧洲药品管理局（EMA）批

准，可用于治疗6个月及以上的PFIC患者。 

来源：益普生Ipsen 

映恩生物与GSK达成独家授权协议，共同推进新型抗体偶联药物（DB-1324）研发 

2024年12月4日，Duality Biologics（映恩生物）宣布与全球生物医药公司葛兰素史克（GSK）已就一

项潜在同类最佳ADC药物（DB-1324）达成独家授权协议。根据协议，GSK将获得全球（不包括中国大

陆、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的独家授权，以推进该ADC药物的研发与商业化进程。 

根据协议条款，GSK将预先支付3,000万美元预付款及其他行权前里程碑付款以获得在全球范围内（中国

大陆、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除外）推进DB-1324研发和商业化的独家授权许可。如果GSK行使许可权 ，

映恩生物将收取行权费以及后续在开发、法规注册和商业化不同阶段的里程碑付款，最高可达9.75亿美

元 。商业化成功后，GSK将对全球净销售额（中国大陆、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除外）支付不同比例的分

级特许权使用费，并从中国大陆、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的净销售额中获得特许权使用费。 

来源：映恩生物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首次发现一系列与肠道炎症相关的肠道微生物标志物 

近日，香港中文大学（中大）医学院首次发现一系列与肠道炎症相关的肠道微生物标志物，有效区分常

见的慢性肠道疾病包括功能性消化道疾病及炎症性肠病，可望减轻大肠镜诊断服务的压力。研究团队利

用近6,000个来自不同种族及地域的粪便样本结集的肠道微生物群进行宏基因组学分析，锁定一系列独

特的肠道菌种，继而利用ddPCR分子生物学检测技术发明了全球首套非入侵性炎症性肠病诊断工具。研

究结果最近于顶尖国际期刊《自然医学》发表。 

来源：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 

和黄医药与信达生物宣布爱优特®(呋喹替尼) 联合达伯舒® (信迪利单抗注射液) 获中国国家药监局附条件批

准用于治疗晚期子宫内膜癌 

2024年12月3日，和黄医药（中国）有限公司（HUTCHMED）和Innovent Biologics, Inc.（信达生物）

https://mp.weixin.qq.com/s/p2FtfHz1K_CxEDB0hYYjOg
https://mp.weixin.qq.com/s/vq6mvDLfwyF6CiEf_jly3g
https://www.med.cuhk.edu.hk/sc/press-releases/cu-medicine-invents-a-non-invasive-technology-for-people-with-uninvestigated-bowel-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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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宣布爱优特®（ELUNATE®，呋喹替尼/ fruquintinib）与达伯舒®（TYVYT®，信迪利单抗注射液/ 

sintilimab injection）联合疗法用于治疗既往系统性抗肿瘤治疗后失败且不适合进行根治性手术治疗

或根治性放疗的晚期错配修复完整（pMMR）的子宫内膜癌患者的新药上市申请在中国获附条件批准。此

前，该联合疗法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纳入优先评审及突破性治疗品种。 

来源：HUTCHMED 

复宏汉霖H药 汉斯状®获批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新适应症 

2024年12月3日，复宏汉霖宣布，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PD-1单抗H药 汉斯状®（通用名：斯鲁利单抗

注射液）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联合培美曲塞和卡铂适用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EGFR）基因突变阴性和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阴性的不可手术切除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鳞状非

小细胞肺癌（nsNSCLC）的一线治疗。这是H药在中国获批的第五项适应症，也是继鳞状非小细胞肺癌

（sqNSCLC)、广泛期小细胞肺癌（ES-SCLC)后，该产品在肺癌领域获批的第三项适应症。 

来源：复宏汉霖 

默沙东注射用亚胺西瑞在华获批 

2024年12月3日，默沙东宣布其新型碳青霉烯/酶抑制剂复合制剂——注射用亚胺西瑞已获得中国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批准，适用于治疗18岁及以上患者由敏感革兰阴性菌引起的下列感染：医院获得性细菌性

肺炎和呼吸机相关性细菌性肺炎（HABP/VABP）；治疗药物选择有限或无替代治疗的复杂性尿路感染

（cUTI）（包括肾盂肾炎）；治疗药物选择有限或无替代治疗的复杂性腹腔内感染（cIAI）。 

来源：默沙东中国 

全国首个跨国药企生物制剂原料药项目落地北京亦庄 

2024年12月2日，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与赛诺菲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

赛诺菲将投资约10亿欧元，在北京亦庄新建胰岛素生产基地，提升胰岛素本地“端到端”生产制造能

力，重点服务本土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用药需求。这将是赛诺菲在华第四个生产供应基地，并创造了公

司在华最大单笔投资纪录。 

据悉，此次新设立的胰岛素生产基地是跨国药企首次在国内布局生物制剂原料药生产，建成后主要生产

胰岛素生物制剂活性物质，为赛诺菲北京工厂现有胰岛素制剂产品供给生物原料。 

来源：北京亦庄 

https://www.hutch-med.com/sc/fruquintinib-sintilimab-conditional-approval-for-endometrial-cancer/
https://mp.weixin.qq.com/s/x-kYeHB5ExoNdTGgA7WA8A
https://mp.weixin.qq.com/s/R1QlDm8ZWsyNMHusKSJoFg
https://mp.weixin.qq.com/s/3vMpJ96j545yLcKkIa8vw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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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白药拟与中银证券子公司共同设立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基金 

2024年11月29日云南白药发布公告称，拟出资50亿元与中银证券旗下专业从事私募股权投资的全资子公

司中银国际投资共同投资设立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基金，该基金的目标认缴出资总额为70亿元。 

据介绍，该基金名称暂定为云南省中医药大健康创新基金，由中银国际投资担任基金管理人。该基金将

以“直投+子基金”的模式围绕中医药产业进行布局，重点关注云南省中医药产业链企业，同时覆盖全

国范围内中医药大健康与生物医药领域的各类企业。 

来源：中国证券报 

辉瑞与华润医药商业达成战略合作 

2024年11月26日，辉瑞投资有限公司与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充分

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推动针对肺癌与乳腺癌的四种优质的成熟药物—阿诺新®（AROMASIN®）、 爱博新®

（IBRANCE®）、 法玛新®（Pharmorubicin RD®）、 赛可瑞®（XALKORI®）的商业化运营，拓展患者可

及性。 

来源：辉瑞制药  

https://www.cs.com.cn/ssgs/gsxw/202412/t20241201_6457714.html
https://mp.weixin.qq.com/s/l9-uoepTVP6Y0BxVG0yn8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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